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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175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JGJ
312-2013， 自2014年4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7．1．2、9．3．1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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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统一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贯彻执行国家技术经济政策，
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维护管理方
便，制定本规范。
1．0．2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医疗建筑的电气设计。
1．0．3医疗建筑电气设计应选择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
技术和产品，严禁使用已被国家淘汰的技术和产品。
1．0．4医疗建筑电气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语和代号

2 ． 1 术   语

2．1．1医疗系统medicalsystem

    医疗本身的结构与功能。

2．1．2接触部件contactpart

    在正常使用中，需要或可能与患者有躯体上接触的医疗电气

设备部件。

2．1．3预期接触电压prospectivetouchvoltage

    人或动物尚未接触到可导电部分时，躯体与可能触及的可导

电部分之间的电压。

2．1．4约定接触电压conventionalprospectivetouchvoltage

    在规定的外界影响条件下，允许无限定时间持续存在的预期

接触电压。

2 ． 2 代   号

CCU危症监护病房criticalCareunit
CR计算机X线摄影computedradiography

CT计算机化断层显像computedtomograPhy

DR数字放射线照相技术digitalradiography
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subtractionangiography

ECT电休克治疗electroconvulsivetherapy

ICU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careunit

MRI磁共振成像magneticresonanceimaging

  2



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intensivecareunit

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emissiontomography

SPEC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singlophotonemission

computedtomography

uPs不间断电源装置uninterruptedpowersupply



3医疗场所分类

3．0．1医疗场所应根据对电气安全防护的要求分为下列三类：
    1。类：不使用医疗电气设备接触部件的医疗场所；
    21类：医疗电气设备接触部件需要与患者体表、体内
（除2类医疗场所所述部位外）接触的医疗场所；
    32类：医疗电气设备接触部件需要与患者体内接触、手
术室以及电源中断或故障后将危及患者生命的医疗场所。
3．0．2医疗场所的用电设备在工作电源中断或供电电压骤降
10％及以上且持续时间超过35时，备用电源应按表3．o．2规定
的切换时间投人。医疗场所及设施的类别划分与要求自动恢复供
电时间应符合表3．0．2的规定。

表3．0．2医疗场所及设施的类别划分与要求自动恢复供电的时间
    一  一 ］

          一
                     一

名称

                  1

医疗场所及设施

场所类别
要求自动恢复

供电时间t（s）

O 1 ‘2
    t

镇0。55

0．55＜t

镇155 艺＞‘55-

门诊部
门诊诊室 丫

「丁诊治疗 丫 丫

急诊部

急诊诊室 丫
      一
― 一 丫

急诊抢救室 丫 了（a）                一 了 一                                                                  一

急诊观察室、处置室                                                                                                                           一 丫
                         一

＿ 一
                      一 丫 一                                                                  一

-
病房          ’

  ” ’ 一

丫 丫

  血液病房的净化室、产
房、烧伤病房

丫 侧（a） 丫

婴儿室                                                                                                                                                                                                                                                                                                                                                                                                                              一 丫 丫 一                                                                 一

重症监护室、早产儿室 丫 丫（a） 丫 l - l

血液透析室 丫 不二－丫（a） 丫



续表3．0．2

      ｝
            一

名称1 医疗场所及设施

场所类别                                                                                                                           一 要求自动恢复                                                                                                                     一
供电时间t（5）

0 1

               一

2

                         一
    t

镇0．55

0．55＜t

簇155 ‘＞‘5“                        一

手术部

手术室 丫 丫（a） 丫

  术前准备室、术后复苏
室、麻醉室

丫 训（a）               一 丫

-

  护士站、麻醉师办公室、
石膏室、冰冻切片室、敷料

制作室、消毒敷料室

丫 丫

功能                                                 一

检查

  肺功能检查室、电生理检一

查室、超声检查室
丫

e s

丫

内镜 内镜检查室 丫（b） 了（b） 一                                                                  一
泌尿科 诊疗室 丫（b） 丫（b）

影像科

  DR诊断室、CR诊断室、
CT诊断室

丫 丫

导管介入室 丫 丫

心血管造影检查室 了 丫（a） 丫

M卫1扫描室 丫 丫                                                                       一 一｛

放射

治疗

  后装、钻60、直线加速
器、y刀、深部X线治疗

了 丫

理疗科
物理治疗室 丫 ＿                                               一 丫                                                                    一

水疗室 丫 丫

检验科
大型生化仪器 甲 丫

｝

一般仪器 训 丫 一                                                                  一

核医学

  ECT扫描室、PEI，扫描
室、Y像机、服药、注射

丫 丫（a）

  试剂培制、储源室、分装．
室、功能测试室、实验室、

计量室
丫                                               一

-

― ｝

＿＿                            一
-

丫 习



续表3．0。2

名称 医疗场所及设施

场所类别 要求自动恢复                                                                                                                     一
供电时间‘（5，1

O 1 2
    t

蕊0．55

0．55＜t

镇155
t＞155’

高压氧 高压氧仓 丫 丫

输血科
贮血 丫 丫 一                                                                   一
配血、发血 丫

                       一

甲
            ｛

病理科
取材室、制片室、镜检室 甲 丫 一                                 一
病理解剖 丫一 - 训 i

药剂科 贵重药品冷库
                      一

甲 丫

保障                                               一
系统｛

医用气体供应系统 丫 丫

  中心（消毒）供应室、空气
净化机组

丫
-

丫

太平柜、焚烧炉、锅炉房 丫 ＿丫                                一
  注：1
        2

3。0．3

      l

（a）指的是涉及生命安全的电气设备及照明；
（b）指的是不作为手术室时。

备用电源供电维持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要求恢复供电时间小于或等于。．55时， 自备备用电源供

电维持时间不应小于3h。
2其他备用电源供电维持时间不宜小于24h。



4供配电系统

4 ． 1 一般规定

4．1．1医疗建筑的供配电系统应根据医疗场所的特点、对供电
连续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以及用电容量、当地的供电条件和发展规
划等进行设计，并应安全可靠。

4．1．2医疗场所供配电系统应具有对特别重要负荷从正常工作
主电源自动转换到应急电源的功能。

4 ． 2 负荷分级

4．2．1医疗建筑用电负荷应根据负荷供电可靠性要求及中断供
电对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经济损失等所造成的影响程度进行分
级，并应符合表4．2．1的规定。

表4．2．1医疗建筑用电负荷分级

医疗建筑名称 用电负荷名称 负荷等级

  三级、
二级医院

  急诊抢救室、血液病房的净化室、产房、烧伤病
房、重症监护室、早产儿室、血液透析室、手术室、
术前准备室、术后复苏室、麻醉室、心血管造影检查
室等场所中涉及患者生命安全的设备及其照明用电；
  大型生化仪器、重症呼吸道感染区的通风系统

  一级负
荷中特别
重  要  的
负荷

  急诊抢救室、血液病房的净化室、产房、烧伤病一
房、重症监护室、早产儿室、血液透析室、手术室、
术前准备室、术后复苏室、麻醉室、心血管造影检查
室等场所中的除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的其他用电
设备；
  下列场所的诊疗设备及照明用电：急诊诊室、急诊
观察室及处置室、婴儿室、内镜检查室、影像科、放
射治疗室、核医学室等；

  高压氧仓、血库、培养箱、恒温箱；                                                                                                                                                                                                                                                                                                                                                          一
  病理科的取材室、制片室、镜检室的用电设备；
  计算机网络系统用电；
  门诊部、医技部及住院部30％的走道照明；
  配电室照明用电

‘级

                   一

      ）
        ｝
            ｝



续表4．2．1

医疗建筑名称 用电负荷名称 ＿鱼荷等级一

三级、

二级医院

电子显微镜、影像科诊断用电设备；
肢体伤残康复病房照明用电；
中心（消毒）供应室、空气净化机组；
贵重药品冷库、太平柜；
客梯、生活水泵、采暖锅炉及换热站等用电负荷 二级                                                                                          一

一级医院                                                                        一 急诊室

三级、’1级、                                      一
  一级医院 一、二级负荷以外的其他负荷

里一
注：1 其他医疗机构用电负荷可按本表进行分级；

本表未包含的消防负荷分级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用电负荷的自动恢复供电时间按本规范表3．0．2执行。

4．2．2医用气体供应系统中的真空泵、压缩机、制氧机等设备
负荷等级及其控制与报警系统负荷等级应为一级。

4．2．3医学实验用动物屏蔽环境的照明及其净化空调系统负荷
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4 ． 3 配电系统

4．3．1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由双重电源供电，其中一路电源或变压器中断供电时，
另一路电源或变压器应能承担全部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的负
荷、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

    2配变电所选址应深入或接近负荷中心，并不应与诊疗设
备用房、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病房等相贴邻；
    3除消防负荷外的一级负荷的两路电源宜在末端配电箱处
或用电设备处自动切换；

    4除消防负荷外的二级负荷的两路电源可在配变电所或总
配电箱处切换。

4．3．2正常运行情况下，用电设备受电端的电压允许偏差值应
符合下列规定：



1室内一般照明的电压允许偏差值应为士5％，视觉要求较
高的场所的电压允许偏差值应为一2．5％一＋5％；
      2

4．3，3

应满足诊疗设备对电压允许偏差值的要求。
当配电变压器不能达到设备对供电电压质量要求时，可

配置有载调压变压器。
4．3．4地震烈度为7度及以上地区电气设备应采取抗震措施。

4 ． 4 应急电源

4．4．1三级医院应设置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二级医院宜设置应
急柴油发电机组。
4．4．2正常市电供电电源停电或故障时，应急电源的供电容量
应保证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用电，并宜保证一级负荷的
用电。
4．4．3应急电源应根据其容量、供电时间等因素选择相应的形
式，并可采用独立于正常电源的柴油发电机组、蓄电池、干电
池等。
4．4．4柴油发电机房不宜与诊疗设备用房、住院部、电子信息
系统机房等贴邻。当受条件限制而贴邻时，应采取机组消声及机
房隔声等综合治理措施，治理后的环境噪声不应超过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1类标准的规定，且机组的排烟不应对诊疗构成影响。
4．4．5柴油发电机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柴油发电机组的供油时间，三级医院应大于24h，
二级医院宜大于12h，二级以下医院宜大于3h；
    2柴油发电机组应配有电压自动调整装置、快速自启动装
置及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当正常供电电源中断供电时，应能自动
启动，并应在155内向规定的用电负载供电；当正常供电电源恢
复供电后，应延时切换并停机。
4．4．6要求中断供电时间小于或等于0．55的一级负荷中特别重
要的负荷，应设不间断电源装置（UPS），且宜为在线式。T件5
系统中的不间断电源装置（UPS）输出端为三相时，应加装三相



隔离变压器并做重复接地。
4．4．7应急电源为柴油发电机组时，不间断电源装置（UPS）
应急供电时间不应小于15min。

4．5电能管理系统

4．5．1二级及以上医院的配变电所宜设置电能管理系统。两个
及以上配变电所宜集中监测。
4．5．2电能管理系统宜具备连续采集和处理配变电系统正常运
行及故障情况下各种运行参数、运行状态的能力。
4。5．3电能管理系统应由配变电所直接供电，且当设置遥控功
能时，应按医院的最高负荷等级供电。
4．5．4医院的独立经济核算部门，应单独设置电能计量装置。
4．5．5电能管理系统应预留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或智能化集成
系统接口。



5 低 压 配 电

5． 1一般规定

5．1．1照明、电力、大型诊疗设备，宜由不同的配电回路供电。
5．1．2负荷容量较大或重要用电设备，宜由配电室放射式配电。
5．1．3负荷等级相同的设备且供电路由合理时，宜采用树干或
混合式配电。

5．1．4诊疗设备供电回路的操作开关，应设置在便于操作处。
5．1．5放射科、核医学科、功能检查、检验科等科室诊疗设备
的供电电源，其控制开关宜按科室相对集中设置。

5．2手术部配电

5．2．1手术部的供电电源应由配变电所或总配电间专用回路
提供。

5．2．2总配电柜应设在非洁净区。每个手术室应设有一个独立
的专用配电箱，且配电箱应设在该手术室的清洁走道，不得设在
手术室内。

5．2．3手术室的空调设备应能在室内自动或手动控制，控制装
置显示面板宜与手术室内墙面齐平，空调设备检修口应设在手术
室外。

5．2．4手术室内诊疗设备用插座，应至少设置3台插座箱，插
座箱宜分墙面安装，插座箱上应设接地端子。

5．3医疗场所配电

5．3。12类医疗场所的TN－－S系统的每个终端配电回路均应设
置短路和过负荷保护。
5．3．2多功能医用线槽上的照明回路应加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5．3．3多功能医用线槽上的电源应与病房照明分回路供电。
5．3．4大型诊疗设备的主机设备与其辅助设备应分别供电。
5．3．5医疗配电装置不宜设置在公共场所，当不能避免时，应
设有防止误操作的措施。

5．4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

5．4．1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隔离变压器的一次侧与二次侧应
设置短路保护，不应设置动作于切断电源的过负荷保护。
5．4．2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单相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应设置
双极开关保护电器。
5．4．32类医疗场所的同一患者区域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的插
座箱、插座组，应至少由专用的两回路供电，每回路应设置独立
的短路保护，且宜设置独立的过负荷报警。医疗场所局部IT系
统插座应有固定的明显标志。
5．4．42类医疗场所除手术台驱动机构、X射线设备、额定容
量超过skVA的设备、非生命支持系统的电气设备外，用于维
持生命、外科手术、重症患者的实时监控和其他位于患者区域的
医疗电气设备及系统的回路，均应采用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
供电。
5．4．5医疗用途相同且相邻的一个或几个房间内，至少应设置
一个独立的医疗场所局部工T系统，除只有一台设备并由单台专
用的医疗场所局部IT隔离变压器供电外，每个房间应配置绝缘
故障监测装置，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交流内阻不应小于IOOkn；
    2测量电压不应超过直流25V；
    3测试电流在故障条件下峰值不应大于lmA；
    4应设置绝缘故障报警，在绝缘电阻最迟降至50kn时应
能报警、显示，并应配置试验设施。
5．4．6用于2类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的隔离变压器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当隔离变压器以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供电时，空载时出
线绕组测得的对地泄漏电流和外护物（外壳）的泄漏电流均不应
超过。．smA；

应设置过负荷和超温监测装置；

为单相移动式或固定式设备供电的医疗IT系统，应采

，

自3

用单相隔离变压器，其额定输出容量最小应为0．skVA，但不应
超过IOkVA；

    4当需通过IT系统为三相负荷供电时，应采用单独的三
相隔离变压器供电，且隔离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线电压不应超
过25OV。

5．4．7三级医院的ICU病房内的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宜设
置绝缘故障监测的集成管理系统。
5．4．8隔离变压器宜靠近医疗场所设置，并应设置明显标志，
采取措施防止无关人员接触。
5．4．9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应能显示工作状态及故障类型，
并应设置声光警报装置，且报警装置应安装在有专职人员值班的
场所。

5．5导体选择

5．5．1医疗建筑二级及以上负荷的供电回路，控制、检测、信
号回路，医疗建筑内腐蚀、易燃、易爆场所的设备供电回路，应
采用铜芯线缆。
5．5．2二级及以上医院应采用低烟、低毒阻燃类线缆，二级以
下医院宜采用低烟、低毒阻燃类线缆。
5．5．3消防设备供电线缆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常用诊疗设备配电

6 ． 1 一般规定

6．1．1本章适用于医疗建筑中10。。V及以下常用诊疗设备的配
电设计。
6．1．2大型诊疗设备应采用专用回路供电，且当诊疗设备容量
较大或数量较多时，宜配置专用配电变压器。诊疗设备的电源系
统应满足设备对电源内阻或线路允许压降的要求。

6．1．3诊疗设备的配电应根据医疗工艺要求进行设计。
6．1。4当诊疗设备需采用净化电源设备时，宜采用单元净化
系统。
6．1．5临床检验分析设备宜集中配置不间断电源装置。
6．1．6医用X射线设备、医用高能射线、医用核素等涉及射线
防护安全的诊疗设备配电箱，应设置在便于操作处，不得安装在
射线防护墙上。
6．1，7当医用X射线设备、医用核素等诊疗设备的控制柜随设
备供货时，不应重复设置隔离及保护电器。

6．2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MRI）

6．2．1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应按连续工作制负荷供电。
6．2．2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的主机、冷水机组应分别从配变电
所引出专用回路供电，且主机宜采用两路供电，冷水机组应采用
两路供电。
6．2．3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的扫描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室内的电气管线、器具及其支持构件不得使用铁磁物质
或铁磁制品；
    2进人室内的电源线路应进行滤波；



3扫描室屏蔽体应可靠接地。

6．3医用X射线设备

6．3．1医用X射线设备应按其分类、用途、工作制式，由不同
的供电回路供电。
6．3．2医用X射线设备的隔离及保护电器应按设备瞬时负荷的
5。％和持续负荷的100％中较大值进行参数整定。
6．3．3医用X射线设备的供电回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IX射线设备不应与其他设备共用同一供电回路；
    2当X射线设备额定球管电流大于或等于400mA时，应
从配变电所引出专用回路供电；
    3治疗用CT设备、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设备应从配变电所
引出专用的两路供电；
    4多台单相、两相的X射线设备，应接在电源不同的相
序上。
6．3．4医用X射线设备供电回路导体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台设备专用回路，应满足设备对电源内阻或电压降的
要求；
    2多台设备树干式供电时，其干线导体截面应按供电条件
要求的内阻最小值或电压降最小值加大一级确定。

6．4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4．1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应按其分类、用途，由不同的供电回
路供电。
6．4．2电子直线加速器、回旋加速器、中子治疗机、质子治疗
机等诊疗设备的主机及冷水机组，应采用专用的两路供电。
6．4．3在直线加速器、回旋加速器、中子治疗机、质子治疗机
等需射线防护安全的治疗室、机房，应设置门、机联锁控制
装置。



                    6．5医用核素设备

6．5．1医用核素设备应按其分类、用途、工作制式，由不同的
供电回路供电，并应采用专用回路供电。
6．5。2伽马刀（Y刀）、PET－－CT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两路供电。
6．5．3PE下CT设备的隔离及保护电器应按设备瞬时负荷的
50％和持续负荷的100％中较大值进行参数整定。
6．5。4钻60治疗室及其他远距离放射性核素治疗室应设置门、
机联锁控制装置。



7 线 路 敷 设

7 ． 1 一般规定

7．1．1医疗建筑电气线路敷设应根据线路路径的电磁环境特
点、线路性质和重要程度，分别采取有效的防护、屏蔽或隔离
措施。
7．1．2对于需进行射线防护的房间，其供电、通信的电缆沟或
电气管线严禁造成射线泄漏；其他电气管线不得进入和穿过射线
防护房间。
7．1．3与2类医疗场所无关的电气线路，不应穿越2类医疗
场所。

7．2特殊场所的布线要求

7．2．1病房等患者住院治疗场所宜采用多功能医用线槽布置照
明、各种插座、接地端子等电气设施。
7．2．2检验室、实验室宜采用槽盒布线，槽盒可敷设在地面、
顶板、柱子表面或墙面上。
7．2．3牙科诊室宜采用地面槽盒或地面穿管的布线方式。
7．2．4设有射线防护的房间，应采用地面非直通电缆沟槽的布
线方式，并应避免直接通向射线防护房间。
7．2．52类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的配电线缆宜采用塑料管
敷设。
7．2．6穿手术室隔墙和楼板的线缆应加保护管，管内应采用不
燃材料密封。进人手术室内的线缆敷设后，管口应采用无腐蚀、
不燃、弹性密封材料封堵。
7．2．7洁净手术室、洁净辅助用房及各类无菌室内不应有明敷
管线。



7．2．8电气管线与医用气体管道之间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
7．2．8的规定。

表7．2．8电气管线与医用气体管道之间的最小净距（m）

管线 平行 交叉                                                                                                                                   一
绝缘导线或电缆 0，50 0．30

穿有导线的电线管 0‘50 0 ·‘ 0 」

7．3竖井及设备间

7。3．1二级及以上医院应分别设置电气及通信竖井，并应根据
工程需要设置相应的设备间。
7．3．2竖井的位置及数量应根据建筑规模、供电半径、通信布
线系统需求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应与电梯井、管道井共用同一竖井；
    2不宜贴邻烟道、热力管道、卫生间及其他散热量大或潮
湿的场所，当无法避免时，应采取隔热、防潮措施；
    3电气和通信线路不应与医用气体管道敷设在同一竖井内，
且竖井内不应有与电气无关的管道通过。
7．3．3三级医院的通信网络设备间与其他通信间宜分别设置。
7．3．4设备、管线安装完毕后，每层竖井内及周围墙壁孔洞应
进行防火封堵。



8 电 气 照 明

8 ． 1 一般规定

8．1．1医疗建筑照明设计应符合医疗场所的工艺要求，并应实
现绿色照明。

8．1．2医疗建筑照明设计应根据场所功能、视觉要求和建筑的
空间特点，合理选择光源、灯具，确定适宜的照明方案，构建舒

适的光环境。
8．1．3医疗建筑照明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SOO34的规定。
8．1．4供残障人、老年人等使用的照明装置的设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的规定。

8．2照度及照明质量

8．2．1医疗建筑不同场所一般照明的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
8．2．1的规定。

表8．2．1医疗建筑不同场所一般照明的照度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1x）

门厅、挂号厅、候诊区、家属等候区 地面 2 0 0

  服务台、X射线诊断等诊疗设备主机室、
婴儿护理房、血库、药库、洗衣房

0．75m水平面 2 0 0 -

  挂号室、收费室、诊室、急诊室、磁共振
室、加速器室、功能检查室（脑电、心电、                          一
超声波、视力等）、护士站、监护室、会议
室、办公室

0．75m水平面

3。。1
  化验室、药房、病理实验及检验室、仪器．
室、专用诊疗设备的控制室、计算机网络：
机房

0．75m水平面 5。。                                                                                   一
1 9



续表8．2．1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lx）l

手术室 0．75In水平面 7 5 0 -
病房、急诊观察室 0．75m水平面 1 0 0 -

  医护人员休息室、患者活动室、电梯厅、
厕所、浴室、走道

地面 1 0 0 1
            一

  注：1重症监护病房夜间值班用照明的照度宜大于slx；
      2对于手术室照明，在距地1．sm、直径300mln的手术范围内，由专用手术
        无影灯产生的照度应符合本规范第8．3．3条第5款的规定。

8．2．2医疗建筑的一般照明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7。
8．2．3医疗建筑照明光源颜色的色表特征宜为中间色，其相关
色温宜为33。。K～53OOK。人工照明光源的色表特征宜与建筑色
彩相适应。
8．2．4诊室、检查室、手术室和病房宜采用高显色光源，且手
术室光源显色指数（Ra）不应小于90，其他场所的光源显色指
数（Ra）不应小于80。
8．2．5医疗建筑照明应避免直接眩光对患者和有精细视觉医疗
作业者的干扰。门厅、挂号厅、候诊区、等候区的统一眩光值
（UGR）不应大于22，其他诊疗场所统一眩光值（UGR）不应
大于19。

8．3照明方式及种类

8．3．1医疗建筑应按使用要求设置一般照明和局部照明。
8．3．2一般照明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第8．2节的规定外，还应
符合下列规定：
    1室内同一场所一般照明光源的色温、显色性宜一致；除
配合治疗用的特殊照明外，其他一般照明不应采用彩色光，室内
装饰照明不宜采用彩色光；
    2病房一般照明宜选用带罩灯具吸顶或嵌人安装，当选用
荧光灯具时，宜选用无光泽白色反射体；除特别需要，不宜采用



反射式间接照明方式；
    3对于病房及通往手术室的走道，其照明灯具不宜居中布
置，灯具造型及安装位置宜避免卧床患者视野内产生直射眩光；

    4手术室、无菌室、新生儿隔离病房、灼伤病房、洁净病
房、病理实验屏障环境设施净化区等有洁净要求的场所，应采用
不易积尘、易于擦拭的密闭洁净灯具，且照明灯具宜吸顶安装；
当需要嵌人暗装时，其安装缝隙应有可靠的密封措施；

    5洗衣房、开水间、卫浴间、消毒室、病理解剖室等潮湿
场所，宜采用防潮型灯具；

    6磁共振设备房间的灯具应采用铜、铝、工程塑料等非磁
性材料；

    7灯具的材质和结构应便于清洁和更换光源，灯具的布置
不应妨碍固定诊疗设备和器械的使用，且应便于维护；
    5精神病房照明宜设置在患者不易接触处，并应采用带保
护罩的吸顶或嵌人式灯具。
8，3．3局部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呼吸科、骨科等诊室工作台墙面、手术室面向主刀医生
的墙面，宜设嵌入式观片照明；化验室、治疗室、口腔科、耳鼻
喉科等诊室，应预留局部照明电源插座；

    2除精神病房外，病房内应按一床一灯设置床头局部照明，
且配光应适宜，灯具及开关控制宜与多功能医用线槽结合；
    3除精神病房外，三级医院病房可按床位在多功能医用线
槽上设置工作照明；
    4应选用安全型电源插座；
    5手术室应设手术专用无影灯，且无影灯设置高度宜为
3．Om～3．2。；无影灯的照度应为2OX10”lx～10OX10“lx，且胸
外科手术专用无影灯的照度应为60只1031x-100火1O3伙；有影
像要求的手术室应采用内置摄像机的无影灯；
    6口腔科无影灯的照度不应小于10X103lx。
8．3．4病房内和病房走道宜设有夜间照明。病房内夜间照明宜



设置在房门附近或卫生间内。在病床床头部位的夜间照明照度宜
小于0．llx，儿科病房床头部位的夜间照明照度宜为1．o1从
8．3．5候诊区、传染病诊室及病房、手术室、血库、洗消间、
消毒供应室、太平间、垃圾处理站等场所，宜设紫外线消毒器或
紫外线消毒灯。
8．3．6候诊区、特殊治疗室、儿科诊室，可结合诊疗特定环境
要求设置装饰照明。
8．3．7病房楼（区）不宜设置城市夜景照明。

8 ． 4 应急照明

8。4．1下列场所除设置正常照明外，应设置应急照明：
    1手术室、抢救室应设置安全照明；
    2重症监护室、急诊通道、化验室、药房、产房、血库、
病理实验与检验室等需确保医疗工作正常进行的场所，应设置备
用照明；
    3消防控制室、 自备电源室、配变电所、消防水泵房、防
排烟机房、电话机房、电子信息机房等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场
所，应设置备用照明；
    4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消防电梯间及其前室，门厅、
挂号厅、候诊厅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疏散的出口和走道，应设置
疏散照明。

8．4．22类场所中的手术室、抢救室安全照明的照度应为正常
照明的照度值，其他2类场所中备用照明的照度不应低于一般照
明照度值的50％。消防用应急照明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竖向疏散区域、人员密集疏散区域、地下疏散区域、需要
救援人员协助疏散的场所，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
于5．olx，其他疏散区域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
于3．olxo

8．4．3对于手术室、抢救室等涉及人身安全的场所的安全照明
持续供电时间，三级医院应大于24h，二级医院宜大于12h，二



级以下医院宜大于3h；消防用应急照明最少持续供电时间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他场所应急照明的最少持续供电
时间不应小于3Omin。
8．4．4应急照明在市电停止供电后，应选择适宜的应急电源，
其供电电源转换时间应符合本规范表3．0．2的规定，备用照明和
疏散照明不应大于55，疏散照明平时宜处于点亮状态。
8．4．5安全照明、备用照明光源的色温、显色性宜与一般照明
一致，灯具宜与一般照明协调布置，疏散照明的设置不应与医疗
建筑的其他标识相互遮挡。

8 ． 5 照明控制

8．5．1一般场所照明开关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门诊部、病房部的门厅、走道、楼梯、挂号厅、候诊区
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开关，宜在值班室、候诊服务台等处集中控
制，并可根据自然采光和使用情况分组、分区控制；
    2挂号室、诊室、病房、监护室、办公室等，宜单灯设置
照明开关；
    3药房、培训教室、会议室、食堂餐厅等，宜分区或分组
设置照明开关。
8．5．2特殊场所照明开关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手术室无影灯和一般照明，应分别设置照明开关；
    ZX线诊断设备、CT机、MRI机、DSA机、ECT机等诊
疗设备工作室的照明开关，宜设置在控制室内或在工作室及控制
室内设双控开关；
    3紫外线消毒灯的开关应区别于一般照明开关，且安装高
度宜为底边距地1。sm；
    4洗衣房、开水间、卫浴间、消毒室、病理解剖室等潮湿
场所，宜采用防潮型开关；
    5精神病房照明、空调开关，宜在护士站集中控制；
    6精神病房电源插座带电状态应在护士站集中控制；



    7夜间照明开关宜由护士站统一控制。
8．5．3病房的走道照明宜采用分组、分时段或调光等控制方式。
8．5．4公共场所一般照明可由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或智能照明控
制系统控制。
8．5．5医疗建筑内照明不宜采用声控开关。

8．6医用标识照明

8．6．1医疗建筑的引导标识、无障碍标识、安全警示标识等宜
采取电光源照明。
8．6．2标识照明应由照明配电箱内单独回路供电，且宜集中控
制；仅夜间使用的标识照明，可采取时间或照度控制。
8．6．3标识照明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楼层索引，可采取立地式或贴墙式；敞开空间内指
示牌底边距地不应低于2．Zm，贴墙式标识牌底边距地宜为
1．7m～1．gm；

    2标识照明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
    3急诊、急诊通道应有标识照明；
    4医用高能射线、医用核素等诊疗设备的扫描室、治疗室
等涉及射线防护安全的机房人口处，应设置红色工作标识灯，且
标识灯的开关应设置在设备操纵台上。
8．6．4室内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应使人距标识1．sm处可清晰
辨认标识的文字和内容。当标识照明面积小于或等于0．5m2时，
其平均亮度宜为400Cd／m2；当标识照明面积大于0．5m2且小于
或等于2m2时，其平均亮度宜为300cd／澎。

8 ． 7 照明节能

8．7．1医疗建筑室内外照明应选用节能型光源。
8．7．2除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室等有特殊需要的房间外，一般
场所不应采用白炽灯。
8．7．3除有特殊要求的医疗场所外，应选用效率高的灯具。



8．7．4医疗建筑应采用功率损耗低、性能稳定的灯具附件。镇
流器按光源需求配置，并应符合相应能效标准节能评价值。
8．7。5在保证照明质量的前提下，应控制照明功率密度值。
8．7．6气体放电灯具的线路功率因数不应低于0．9。采用电感
镇流器的气体放电灯具，宜采用分散方式进行无功补偿。
8．7．7医疗建筑的室内照明设计应利用自然光，照明控制宜与
外窗平行。
8。7．8

8．7。9

室外照明宜采用时间及照度控制方式。
有条件的地区，室内照明可采用太阳能光伏照明。



9防雷、接地及安全防护

9 ． 1 一般规定

9．1．1医疗建筑的防雷接地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9．1．2医疗建筑的保护性接地和功能性接地宜采用共用接地装
置，且接地电阻应按各类要求的最小值确定；建筑物内应作总等
电位联结。

9 ． 2 防   雷

，．2．1医疗建筑的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
设计规范》GBS。。57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50343等的规定。
9．2．2医疗建筑电子信息系统及医疗电子设备应设置雷击电磁
脉冲防护，且防护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
统防雷技术规范》GBSO343的规定。
，．2．3医疗建筑内医疗电子设备的安装位置宜远离建筑物外墙
及防雷引下线。

9 ． 3 接   地

9．3．1医疗场所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严禁采用TN‘C系统。
9．3．2医疗场所内由局部IT系统供电的设备金属外壳接地应
与TN-5系统共用接地装置。
9．3．3在1类及2类医疗场所的患者区域内，应做局部等电位
联结，并应将下列设备及导体进行等电位联结：

PE线；
外露可导电部分；



    3安装了抗电磁干扰场的屏蔽物；
    4防静电地板下的金属物；
    5隔离变压器的金属屏蔽层；
    6除设备要求与地绝缘外，固定安装的、可导电的非电气
装置的患者支撑物。
9．3．4在2类医疗场所内，电源插座的保护导体端子、固定设
备的保护导体端子或任何外界可导电部分与等电位联结母线之间
的导体的电阻（包括接头的电阻在内）不应超过0．Zn。
9．3．5采用人工接地体时，应采取有效的防腐措施。
9．3．6医疗场所内的医疗电子设备应根据设备易受干扰的频率，
选择5型、M型或SM混合型等电位联结形式。
9．3．71类和2类医疗场所应选择安装A型或B型剩余电流保
护器。

9．4电击防护

9．4．1当1类和2类医疗场所使用安全特低电压时，标称供电
电压不应超过交流25V和无纹波直流60V，并应采取对带电部
分加以绝缘的保护措施。
9．4．21类和2类医疗场所应设置防止接地故障（间接接触）
电击的自动切断电源的保护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IIT、TN、TT系统的约定接触电压限值不应超过25V；
    ZTN系统的最大切断时间，23OV应为0．25，400V应
为0·055。

9．4．3在2类医疗场所区域内，TN系统仅可在下列回路中采
用不超过30InA的额定剩余电流，并具有过流保护的剩余电流
动作保护器（RCD），且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应采用电磁式：
    1手术台驱动机构供电回路；
    ZX射线设备供电回路；
    3额定功率大于skVA的设备供电回路；
    4非生命支持系统的电气设备供电回路。



9。4．4TT系统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
9．4．5手术室及抢救室应采用防静电地面，其表面电阻或体积
电阻应在1．oX1040-1．0只IOgn之间。
9．4．6医用局部等电位母排应安装在医疗场所的附近，且应靠
近配电箱，联结应明显，并可独立断开。

9 ． 5 电磁兼容

9。5．1生物电类检测设备、医疗影像等诊疗设备用房应设置电
磁屏蔽或采取其他电磁泄漏防护措施。易受辐射干扰的诊疗设备
用房不应与电磁干扰源用房贴邻。
9．5．2当环境中的电磁干扰值不能满足诊疗设备要求时，应采
取电磁屏蔽措施。
9．5．3诊疗设备配电箱应根据配电级数和配电箱位置以及接地
系统的要求等，设置不同类型的电涌保护器（SPD）保护。
9．5．4有电磁防护要求的诊疗设备用房内，电气设备应满足电
磁兼容要求，电气线路宜穿金属管保护且金属管两端应接地。
9．5．5有电磁防护要求的诊疗设备用房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
9．5．6脑电图等对电磁屏蔽有专项要求的机房应进行电磁兼容
专项设计。
9．5．7医疗场所的无线传输设备应进行电磁兼容专项设计。

9 ． 6 谐波防治

9．6．1医疗建筑供配电设计应进行谐波防治，当建筑物的谐波
强度及其分布状况难以预计时，宜预留谐波防治装置的安装
空间。
，．6．2当采用无源滤波或电容器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时，应防止
发生局部系统谐振。
9．6．3医技部诊疗设备专用配电变压器宜装设谐波测量及记录
装置。
9．6．4当供配电系统中有较多谐波源时，除应在末端设置滤波



装置外，相应回路的中性线导体截面应与相线导体截面相同。

9．6．5谐波严重的X射线设备、CT机、磁共振成像等大型诊
疗设备，宜相对集中供电，且应由配变电所或总配电间专用回路
供电，并应满足该设备对电源阻抗的要求。
9．6．6UPS不间断电源装置的输出功率因数应大于或等于0．8，
谐波电压畸变率及输入谐波电流（3-39次THDi）畸变率应小
于5写。



10智能化集成系统

10．0．1医疗建筑的智能化集成系统应按医疗建筑等级、管理水
平、发展规划等进行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三级医院宜设置智能化集成系统；
    2二级及以上医院应预留智能化系统集成接口；
    3应预留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接口。
10．0．2医疗建筑的智能化集成系统应包含信息设施系统、建筑
设备及诊疗设备监控系统、公共安全系统及呼叫信号系统等。
10．0．3医疗建筑的智能化集成系统应实现对智能化各系统的统
一监视及管理。

10．0．4医疗建筑的智能化集成系统的设计，应遵循集中管理、
分散控制的原则，并应满足各系统的联动要求。
10．0．5医疗建筑的集成系统应基于开放结构，且符合标准的通
信协议和接口要求，并应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10．0．6医疗建筑的智能化集成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具有数据记录、存储和分析处理能力；
    2应提供中文操作及图形化界面；
    3软件宜能由用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的扩充。



11信息设施系统

n．0．1医疗建筑的信息设施系统应包括电话交换系统、计算机
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医疗专用信
息系统（HIS）、卫星通信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会议系统、信息发布系统、子母钟系统等。
11．0．2当医疗建筑设置电话交换系统时，电话交换总机应具有
呼叫保留、呼叫转移、热线电话及无线通信接口等专用功能，并
应具有模拟中继、数字中继接口。
n．0．3一级及以上医院应设置计算机网络系统，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计算机网络设备应设置在专用的设备间内，并应满足设
备工作环境要求；
    2医疗建筑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宜设置内网和外网，并宜分
别设置交换机和服务器；
    3三级医院核心交换机应采用1＋1冗余设置，二级及以下
医院核心交换机宜采用1＋1冗余设置。
n．0．4一级及以上医院应设置综合布线系统，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对于二级及以上医院的综合布线系统，数据传输主干应
采用光纤，水平线宜采用六类及以上的4对对绞电缆；手术室、
影像科室、示教室等传输信息量较大的场所，宜采用光纤到桌面
的布线形式；
    2对于一级医院的综合布线系统，数据传输主干宜采用光
纤，水平线可采用六类及以上的4对对绞电缆；
    3病房内的信息点宜按床位设置在多功能医用线槽上；
    4信息点的设置应满足使用要求；



    5电信间设置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
计规范》GB50311的规定。
n．0．5二级及以上医院应设置医疗专用信息系统，一级及以下
医院宜设置医疗专用信息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医疗专用信息系统宜由医疗建筑管理系统（HMs）、临
床信息系统（CIS）等组成；
    2医疗专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应包括系统的运行保障和信息
安全的建设；

    3医疗专用信息系统应设置操作权限并分类管理医疗建筑
的管理信息和临床医疗信息，并应分级管理各科室的临床信息；
    4医疗专用信息系统应支持模块化方式；
    5医疗专用信息系统前端输人识别方式，宜采用一卡通；
    6宜建立医疗建筑信息管理系统（HIMS）。
11．0。6二级及以上医院可根据远程医疗的需要设置卫星通信等
系统，并宜预留卫星通信系统天线基础及相关条件。

n．0．7一级及以上医院应设置有线电视系统，涉外病房、三级
医院宜设置卫星电视接收系统。设置有线电视系统的，宜预留自
办节目的接口，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会议室、示教室、医疗康复中心等教学场所宜设置有线
电视插座；
    2候诊室、输液室甲、休息室、活动室等公共场所宜设置有
线电视插座；
    3除精神病房外，每间病房应设置一个或以上有线电视插
座，多人病房，宜设有电视伴音输出装置；
    4带套间的单人病房的有线电视系统，宜具有视频点播
功能。
n．0．8一级及以上医院应设置公共广播系统，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公共广播宜与应急广播合用扬声器，平时用于业务及背
景音乐广播的应具备强制切换到应急广播的功能；



公共广播宜在有人值班的场所设置音量调节装置；
有独立音源及扬声器的场所宜留有应急广播接口，并应

2

3

具备强制切换功能；也可专设应急广播扬声器，且火灾时应切除
独立音源广播；
    4公共广播宜按防火分区并结合医疗功能分区，设置广播
播出内容。

n．0．9二级及以上医院宜设置会议系统、远程医疗系统，有
教学要求的医疗建筑应设置手术室视频示教系统，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会议系统可根据需要配置多媒体投影显示、数字会议、
同声传译、会议扩声、视频会议、中央控制、场景控制、数码会
议桌牌、电子会标、音像资料存档查询等；

    2远程医疗系统应具备远程诊断、专家会诊、信息服务、
在线检查和远程交互功能；

    3手术室视频示教系统应能实现手术过程的实况观摩，并
应具有双向音／视频传输、场景切换、影像录制、后期处理等
功能；

    4手术室无影灯应内置摄像机或设置全景摄像机，也可配
置全方位高清摄像机，并应预留1个一2个视频输人接口；
    5示教室内应设置大屏幕显示、音／视频切换控制、编辑存
储等装置，并宜设置专用控制设备间。
n．0．10二级及以上医院的门诊部、住院部的人口处，宜设置
信息发布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

步播放。
11。0。11

      1

装置；
      2

系统可采用屏幕显示装置或触摸查询装置；
系统应支持主流媒体格式，实现对终端的独立管理、同

  三级医院宜设置子母钟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子母钟系统源信号宜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

子母钟系统母钟宜设置在一层值班室，门诊部、急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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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部、
11。

统，

0。12

手术部、住院部等处宜设置子钟。
在移动信号较弱的场所，应设置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覆盖手机信号全频段；
应设置在不干扰诊疗设备正常工作的公共场所。



12建筑设备及诊疗设备监控系统

12．1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2．1．1二级及以上医院宜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2．1．2对于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医疗建筑，除应对建筑机
电设备监控外，还宜对净化空调、医用气体、物流传输、医疗建
筑污水处理、空气污染源区域通风等系统进行监控。
12．1．3手术室应设置温度、湿度及微正压的检测装置，对于有
正负压转化的手术室，应检测负压变化，检测数据应在手术室及
空调控制室显示。

12．2诊疗设备监控系统

12。2。1

12。2。2

三级医院宜设置诊疗设备监控系统。
诊疗设备监控系统应为医院专用系统，可由主服务器、

管理控制器及检测传感器等设备组成。
2．3当设置医疗专用信息系统（HIS）时，诊疗设备的检
检验信息应能上传。

2。4

      1

      2

设备；
      3

诊疗设备监控系统至少应监控下列设备：
B型超声设备；
计算机X线摄影设备（CR）和数字放射线照相（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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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公共安全系统

13．0．1医疗建筑宜设置公共安全系统。
13．0．2医疗建筑公共安全系统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还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So348的相关规定。
13．0．3一级及以上医院宜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并宜在下列
场所设置监控摄像机；
    1医疗建筑室外园区公共活动场所及园区出人口；
    2建筑各出人口、走道、电梯厅及轿厢等公共场所；
    3发药处、抢救室、病案室、血库、重要及贵重药品库、
放射污染区、配餐处、财务室、收费处、信息机房等。
13．0．4一级及以上医院宜设置人侵报警系统，并宜在下列场所
设置人侵探测器：
    1病案室、血库、重要及贵重药品库等；
    2放射污染区；
    3封闭区周界；
    4财务室、收费处等。
13．0．5一级及以上医院宜设置出人口控制系统，并应与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联动，宜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人侵报警系统、电子
巡查系统等联动。下列场所宜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
    1护理单元出人口、手术部；
    2配餐、配药处；
    3病案室、血库、重要及贵重药品库；
    4放射污染区、诊疗设备用房；
    5收费、财务处、信息机房等。
13．0．6二级及以上医院宜设置电子巡查系统，并可与出人口控



制系统共用设备主机。
13．0，7一级及以上医院宜设置停车库（场）管理系统。火灾及
应急情况时，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应能强制开启出人口。
13。0，8

13。0。9

三级医院宜设置特需患者及婴儿安全管理系统。
二级及以上医院宜设置应急响应系统。



14呼叫信号系统

  1 4． 1一般规定

14．1．1医疗建筑的呼叫信号系统宜包括候诊呼叫信号系统、护
理呼叫信号系统、病房探视系统。
14．1。2医疗建筑的呼叫信号装置应使用50V及以下安全特低
电压。

14．2候诊呼叫信号系统

14．2．1二级及以上医院应设置候诊呼叫信号系统，一级及以下
医院宜设置候诊呼叫信号系统。

14．2．2候诊呼叫信号系统应由护士站或分诊台主机、各诊室终
端、呼叫扬声器、显示屏等组成。
14．2。3候诊室、检验室、放射科、发药处、出人院手续办理
处、门诊手术室、注射室等场所，宜设置候诊呼叫信号装置。
14．2．4候诊呼叫信号系统应与医疗专用信息系统联网。

14．3护理呼叫信号系统

14．3．1二级及以上医院应设置护理呼叫信号系统，一级及以下·
医院宜设置护理呼叫信号系统。护理呼叫信号系统的功能应经济
适用。

14．3。2护理呼叫信号系统应由主机、对讲分机、卫生间紧急呼
叫按钮（拉线报警器）、病房门灯和显示屏等组成。
14．3。3护理呼叫信号系统应按护理单元设置，各护理单元的呼
叫主机应设在本护理单元的护士站。

14．3．4护理呼叫信号系统设备的安装应便于观察、操作。



14．4病房探视系统

14．4．1三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或隔离病房等场所，宜设置病房
探视系统。二级及以下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或隔离病房等场所，可
设置病房探视系统。
14．4．2病房探视系统宜由护士站终端、语音对讲、图像显示等
组成，并宜采用网络传输技术，通过语音或视频实现隔离区探视
双方的语音对讲或单、双向可视对讲。
14．4．3探视请求应由医护人员进行管理，并宜设置探视室。探
视室中有多个探视终端时，应保证相互之间的私密性。



本规范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S。。34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今GBSOO5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SO343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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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C汪312-2013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312-2013，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2O13年10月9日以第175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医疗建筑电气设计的调查
研究，总结了医疗建筑电气的应用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技术
法规、技术标准，取得了相应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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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本规范所称的医疗建筑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医院建筑，
包括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二是其他医疗机构建筑，
包括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妇幼保健院（所、站）、卫生院
（其中含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所（医务
室）、村卫生室。



3医疗场所分类

3．0．2电压骤降一般指电压下降幅度超过标称电压的10写。
    本规范表3．0．2等同采用IEC标准。要求自动恢复供电时
间可在155以上，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延长停电时间，各地区停电
抢修时间不同，应尽快完成。尽管贵重药品冷库、太平柜自动恢
复供电时间可以在155以上，但长时间停电，储藏物易损坏，故
应尽快恢复供电。
    恢复供电时间在155以上时，可以自动或手动切换。
    医疗场所分类表是根据我国医疗建筑目前的现状，综合考虑
的一个示意性分类，是目前综合医疗建筑中比较常规的分类。
    IEC标准将恢复供电时间作为供电要求，强调结果，与以往
的设计理念不同。
    重症监护室包括各类CU病房（如ICU、CCU、NICU等），
属于2类场所。
    手术室按照净化等级分百、千、万级。对于医疗建筑的供电
可靠性而言，停电危及生命的场所要考虑为2类场所。IEC等国
际标准将手术室都划为停电危及生命的场所，也就是说标准提高
了，与手术室进行什么手术无关。
    MRI扫描室主要设备是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的主机及冷水
机组。MRI磁共振成像，这项技术曾被称为核磁共振成像，为
了突出该检查技术不产生电磁辐射的优点，同时与使用放射性元
素的核医学相区别，放射学家和设备制造商均同意把“核磁共振
成像”简称为“磁共振成像”。

    ECT指电休克治疗。
    备用电源包括自备应急电源及另一路市电。应急电源的形式
包括独立于正常电源的柴油发电机组、蓄电池、干电池。



3．0．3本条文引自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710部分：
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医疗场所》GB16895．24-2O05。
    要求恢复供电时间不大于0．55时，一般需UPS及柴油发电
机组供电，且这些场所一般可以在3h内处理完工作。



4供配电系统

4 ． 2 负荷分级

4．2．1涉及患者生命安全的设备：如无影灯、呼吸机、心电监
护仪等。重要手术室主要指要做危及生命安全手术的手术室。供
配电系统设计时，按本规范表4．2．1及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
统设计规范》GBSOO52执行，并按本规范表3．0。2检查供配电
系统自动恢复供电的时间是否满足要求。

4。3酉己电系统

4。3．1第3款两路是指由两台变压器分别供电。用电设备处
自动切换是指设备自带电源切换装置。
    第4款 总配电箱处是指建筑物无配变电所时，电源人户处
的第一个配电箱。
4．3．2第1款视觉要求较高的场所一般指手术室、化验室等。
4．3．3采用变压器有载调压方式可避免设备末端分别设置调压
装置，这样可减少用地及费用。

4。3．4电气设备抗震一般考虑下列措施：
    1变压器采取防止位移的措施；
    2高、低压柜固定安装，柜内装置固定安装，防止震脱；
    3在刚性母线和设备之间作柔性连接；
    4地震时有可能产生碰撞的器件，采用防震垫加强绝缘。

4 。 4 应急电源

4．4．2柴油发电机组集中设置时，机组总容量需同时考虑分区
最大单体建筑物消防设施供电需求量。最大单体，一般指建筑群
中面积最大且消防用电设施最多的单体建筑物。



4．4．4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O96规定，
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
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昼间
50dB（A），夜间40dB（A）；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
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

安静的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昼间55dB（A），夜间
45dB（A）。

4．4．5第1款 医院的一般治疗过程及疏散所需时间通常为
3h-24h。当室内储油量不能满足要求时，需设置室外储油罐、
预留供油口。当医疗建筑附近有加油站等设施，燃油来源可靠且
运输方便时，可以预留供油口。当无燃油来源或运输不便时，最
好是在建筑物主体外设置储油设施。

4．5电能管理系统

4。5。2

功育旨：
      1

电能管理系统是能源管理的一部分，可以考虑具备下列

遥测功能，可以监测下列内容：

1）高压进线的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
    因数、频率及电能计量；出线的电流、电压、功率因
    数等；
2）变压器的温度；
3）低压进线的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
    因数、频率、THDu、THDi及电能计量；
4）低压主要配出回路单相电流或三相电流、有功电度

    计量；
5）低压主要诊疗设备配出回路单相电流或三相电流、

    THDu、THDi及有功电度计量；
6）柴油发电机工作状态、 日用油箱油位；
7）UPS工作状态，蓄电池的输人、输出电压，机柜
    温度；



      8）变压器低压出线处0．4kV中性线电流、谐波电流、功
        率因数补偿电流等。

    2遥信功能，可以具备下列功能：
      1）高压出线开关、联络开关的事件记录、装置故障报警

          与跳闸报警；
      2）变压器超温报警；
      3）低压进出线开关故障记录、故障告警与跳闸告警；
      4）柴油发电机故障报警、 日用油箱油位超高、超低报警；
      5）UPS故障报警。
    3遥控功能，电能管理系统在对现场设备回送的数据信息
进行采集、分类和存储等工作的同时，具有转达上位机对现场设
备的各种控制命令的能力。
    4遥调功能，可以实现低压基本保护的修定。



5 低 压 配 电

5 。 1 一般规定

5．1．3混合式指放射与树干相结合的方式。
5．1．5放射科、核医学科、功能检查室、检验科等科室诊疗设
备的供电电源，在下班时需要全部关断，相对集中设置电源开关
是为了集中控制，避免遗漏。大型诊疗设备的电源一般都是从配
变电所放射式供电至主机房，为了相对集中设置电源开关，这些

科室的其他一般诊疗设备的电源，可在主机房附近设置配电装
置。电源切除时，需将两路电源都切除。

5．2手术部配电

5．2．4手术室内不允许采用移动接线板，每个插头都能直接连
接到插座上。普通插座、IT系统插座、安全特低电压插座及插
头各自专用，安全特低电压插座不能有PE线插孔。

5．3医疗场所配电

5．3．2多功能医用线槽主要用于敷设医用气体管道以及病房内
患者用照明及开关、电源插座、病房内信息点、呼叫分机等
设施。

5．3．3分回路供电指电源可以由同一个配电箱引来，但要求用
不同的回路。
5．3．4分别供电，指电源引自配变电所不同的低压出线回路，
当无配变电所时，指电源引自建筑物第一个配电设备的不同出线
回路。分别供电主要是因为负荷供电等级不同，大型诊疗设备的
辅助设备包括洗片机等，不与主机设备同步工作，且负荷等级也
不同，为了防止对主机设备的干扰，要求辅助设备与主机设备分



别供电。主机设备专用的辅助设备冷水机组，其供电负荷等级有
时与主机设备一致或比主机设备高，在供电负荷等级相同时，辅
助设备可以与主机设备同回路供电，但由于冷水机组容量较大，
故同样要求分别供电。
5．3．5如果不能避免将医疗配电装置在公共场所时，为了避免
无关人员误操作，医疗配电装置须加保护门、锁等保护措施及明
显标志。

5．4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

5．4．1不设置动作于切断电源的过负荷保护装置，是为了维持
供电的连续性，线路短时间过负荷并不会立即引起灾害，在某些
情况下可让导体超过允许温度运行，即使使用寿命降低，也要保

证重要负荷的不间断供电。
5．4．3同一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的插座箱、插座组，至少由
专用的两回路供电，不是指一个插座要接两个电源，而是在同一

医疗场所的插座组，至少要有两回路供电，即同一医疗场所不能
所有插座全部由一个回路供电。
5．4．5本条文引自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71。部分：
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医疗场所》GB16895．24-2005。
5．4．7因这些场所需要设置多个绝缘故障监测装置，故宜集成
为一个总的管理系统，而不是分散的独立设备。
5．4．9报警装置中，一般用绿灯表示工作正常，用黄灯表示故
障报警。故障解除前，声音报警可消除，灯光指示不允许消除，
直至故障清除恢复正常后，黄色信号灯才可以熄灭。有条件时，
还可以加装在线查找绝缘故障装置，这样寻找故障会更准确。专
职人员主要是指在医疗场所内工作的人员。



6常用诊疗设备配电

6 ． 1 一般规定

6．1．1根据国家《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常用诊疗设备（医疗电
气设备）分类细化如下：
    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包括：用于心脏的治疗、急救装置；
心电、脑电、肌电及其他生物电诊断仪器；电声诊断仪器；有创
式电生理治疗监护仪器；无创监护仪器；呼吸、血象测定装置；
生理研究实验仪器、光谱诊断设备、睡眠呼吸治疗系统。
    2医用超声仪器设备，包括：超声手术及聚焦治疗设备、
彩色超声成像设备及超声介人／腔内诊断设备；超声母婴监护设
备、超声理疗设备。
    3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包括：激光手术和治疗设备、激光
诊断仪器。
    4医用高频仪器设备，包括：高频手术和电凝设备、微波
治疗设备、射频治疗设备。
    5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包括：高压氧治疗设备、电疗仪
器、光谱辐射治疗仪器、高压电位治疗设备、理疗康复仪器、生
物反馈仪、磁疗仪器、眼科康复治疗仪器。
    6医用磁共振设备，包括：磁共振成像设备（MRI）、永磁
型磁共振成像系统、常导型磁共振成像系统、超导型磁共振成像
系统。
    7医用X射线设备，包括：X射线治疗设备（X射线深部
治疗机、X射线浅部治疗机、X射线接触治疗机、X射线介人治
疗机）；X射线诊断设备［普通X射线诊断机、间接成像（CR）
机、直接成像（DR）机弓；CT（X射线头部CT机、全身CT
机、螺旋CT机、螺旋扇扫CT机）。



    8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包括：医用高能射线治疗设备（X－－
射线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系统、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医用回
旋加速器、医用中子治疗机、医用质子治疗机）；高能射线治疗
定位设备（放射治疗模拟机）。

    9医用核素设备，包括：放射性核素治疗设备（钻60治疗
机、其他远距离放射性核素治疗装置、核素后装近距离治疗机、
y－－刀）；放射性核素诊断设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CT）、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sPECT）、PET－－CT、放
射性核素扫描仪、骨密度仪、伽马照相机、肾功能仪、甲状腺功
能测定仪、核素听诊器、心功能仪、闪烁分层摄影仪、放射性核
素透视机、 下射线探测仪〕；核素标本测定装置；核素设备用准
直装置。

    1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包括：血液分析系统、生化分析系
统、免疫分析系统、细菌分析系统、尿液分析系统、生物分离系
统、血气分析系统、基因和生命科学仪器、临床医学检验、辅助
设备。
    1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包括：医用培养箱、医用离心
机、病理分析前处理设备、血液化验设备。

    12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包括：人工心肺设备及辅助
装置、血液净化设备及辅助装置、体液处理设备。
    13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包括：手术及急
救装置；呼吸设备；呼吸麻醉设备；婴儿保育设备；输液辅助装
置；负压吸引装置；电动液压手术台；冲洗、通气、减压器具；
手术灯。
    14口腔科设备，包括： 口腔综合治疗台（机）、牙钻机及
配件、牙科椅、牙科手机、洁牙补牙设备、 口腔灯、 口腔技工
设备。

    15消毒、清洗和灭菌设备，包括：辐射灭菌设备、电蒸汽
灭菌设备、干热灭菌设备、高压电离灭菌设备、超声专用消毒设
备、煮沸消毒设备、高效清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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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包括：低温治疗仪
器（氢氦刀等）；医用低温设备［医用低温箱（一20℃、一40℃、
-60℃、一8。℃）、低温生物降温仪］；医用冷藏设备（血液制品
冷藏箱、脏器冷藏装置）；医用冷冻设备（冷冻干燥血浆机、真
空冷冻干燥箱）。

6．1．2根据医疗建筑的规模及大型诊疗设备的配置情况决定是
否设置大型诊疗设备专用变压器。大型诊疗设备的定义一直比较
模糊，通常是指瞬间冲击电流高的设备，如球管电流在400mA
以上的X射线机；另外是指如直线、回旋加速器、MRI、DSA、
CT、ECT等设备。“诊疗设备容量较大或数量较多”指诊疗设
备容量达到可以单独设置63OkVA及以上变压器时。采用专用
变压器或专用回路，主要为减少对敏感电子设备的干扰。

6．1。4净化电源设备可以提高电能质量，一般包括调压器、滤
波器、电涌保护器、隔离变压器等。

6．1．5临床检验分析设备包括大型自动血液、生化、免疫、细
胞、尿液、生物、气血分析仪，中断供电将引起较严重的后果，
故建议设置不间断电源，采用集中设置，可以节约投资，便于
管理。

6．2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MRI）

6．2．2因医用磁共振成像磁体必须保证低温，因此主机停机时，
水冷机组也要保证持续运行。

6．3医用X射线设备

6．3。1

      1

医用X射线设备分为下列三类：
X射线治疗设备：X射线深部治疗机、X射线浅部治疗

机、X射线接触治疗机、X射线介人治疗机；
ZX射线诊断设备：普通X射线诊断机、CR机、DR机、

DSA机；

3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设备（CT）。



    医用X射线设备的工作制分为断续反复工作制、连续工作
制。其中，断续反复工作制设备包括普通X射线诊断机、CR
机、DR机、DSA机、CT机；连续工作制设备包括X射线深部
治疗机、X射线浅部治疗机、X射线接触治疗机、X射线介入治
疗机。

6．3．3第4款单相、两相设备接在不同的相序上，是为了三
相平衡。

6．4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4。1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分为下列三类：
    1高能射线治疗设备：电子直线加速器、回旋加速器、中
子治疗机、质子治疗机；

    2高能射线定位设备：放射治疗模拟机。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的工作制分为断续反复工作制、连续工作
制。其中，断续反复工作制设备为放射治疗模拟机；连续工作制
设备包括电子直线加速器、回旋加速器、中子治疗机、质子治
疗机。

6．4．2高能射线发生器需要低温冷却保证，冷水机组为连续工
作制，所以需要采用专用的两路供电。
6．4．3对于需射线防护安全的治疗室、机房，当设备正在运行
时，不允许开门，故需设置门、设备机组联锁控制，关机时才允
许开门，开门时必须联锁自动关机。

6．5医用核素设备

6．5．1医用核素设备分为下列两类：
    1放射性核素诊断设备，包括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T）、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SPECT）、PET－－CT。PE子
CT是将PET、C江，两个技术融合，实现了PET、CT图像的同
机融合。使PET的功能显像与螺旋CT的精细结构显像两种显
像技术融于一体，形成优势互补，一次成像既可获得PET图像，



又可获得相应部位的CT图像，既可准确地对病灶进行定性，又
能准确定位。
    2放射性核素治疗设备，包括钻60治疗机、Y一刀、核素后
装近距离治疗机。
    医用核素设备的工作制分为断续反复工作制、连续工作制。
其中，断续反复工作制设备为PET－－CT；连续工作制设备包括钻
60治疗机、 下一刀、PET、SPECT。



7 线 路 敷 设

7 ． 1 一般规定

7．1。2射线是直线传播的，对人体有伤害作用。为了防止射线
泄漏制订本条款。为射线防护房间供电、通信的电缆沟或电气管
线，需要严格按设备的工艺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防止射线
泄漏。

7．2特殊场所的布线要求

7．2．5采用塑料管敷设，有利于降低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的
容性漏电。

7．2．6进入手术室内的线缆敷设后，管口采用弹性密封材料封
堵，是为了满足管线在一定位移时，还能保证其密闭性。

7．3竖井及设备间

7．3．3三级医院通信网络设备间内网络设备较多，对环境温湿
度要求较高，而一般通信间（竖井）要求温湿度达到标准比较困
难，故在网络设备较多的情况下，建议通信网络设备间和其他通
信间分别设置。



8 电 气 照 明

8．2照度及照明质量

8．2。3如治疗室和病房的建筑色彩采用了配合治疗用的特定颜
色，人工照明光源的色表特征要与建筑色彩相适应。

8．3照明方式及种类

8．3．2第8款精神病房不设置壁灯，照明灯具嵌人式安装时，
不能用格栅灯。
8．3．3第2款 配光适宜，主要是指灯具的配光曲线采取窄光
束，这样既满足病人阅读，又不影响邻床病人休息。
    第3款按床位设置工作照明，主要是为了医护人员在病房
做一些治疗、处理的时候使用，一般为可伸缩的壁灯，二级及以
下医院可以利用床头局部照明作工作照明。
    第5款采用内置摄像机的无影灯，是为开放手术和内窥镜
手术提供清晰手术的视频图像。
8．3．5根据《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367，对物品表
面的消毒照射，最好使用便携式紫外线消毒器近距离移动照射，
也可采取紫外灯悬吊式照射，对小件物品可放紫外线消毒箱内照
射。对室内空气的消毒可以采取的方法有：（1）间接照射法：首
选高强度紫外线空气消毒器，不仅消毒效果可靠，而且可在室内
有人活动时使用，一般开机消毒30min即可达到消毒合格。（2）
直接照射法：在室内无人条件下，可采取紫外线灯悬吊式或移动
式直接照射。采用室内悬吊式紫外线消毒时，室内安装紫外线消

毒灯（3。W紫外线灯，在1．Om处的强度大于70拼W／c耐）的数
量为平均每立方米不少于1．SW，照射时间不少于30min。
8．3．6结合诊疗需要设置装饰照明，能够营造轻松的诊疗环境，



减轻患者心理压力，有益于患者恢复身心健康。

8 ． 4 应急照明

8。4．3这一规定是考虑二级及以上医院手术、抢救等一般12h
内可以完成。二级以下医院手术、抢救等一般3h内可以完成。



9防雷、’接地及安全防护

9 ． 1 一般规定

9，1．2保护性接地包括：防雷接地、防电击接地、防静电接地、
屏蔽接地等；功能性接地包括：交流工作接地、直流工作接地、
信号接地等。

9 ． 2 防   雷

9．2．3空间电磁辐射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关系，故要求
医疗建筑内医疗电子设备的安装位置远离建筑物外墙及防雷引
下线。

9 ． 3 接   地

9．3。1当非故障状态下三相负荷不平衡或发生接地故障时，
TN－－C系统的保护中性导体（PEN）有电流通过，此电流会危及
医疗场所的人身安全，因此，为了防止人员触电伤亡而制订本
条文。
9．3．2因仅局部采用IT系统，其余部位仍采用TN－－S系统。若
为局部IT系统单独设置接地极，在同一场所内将存在两个相对
独立的接地装置，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电位差，将造成危害。
9．3．3局部等电位联结是为了使患者环境内所列装置达到等电
位。固定安装的、可导电的非电气装置的患者支撑物，一般指手
术台、理疗椅和牙科治疗椅等。
9．3．4本条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710部分：
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医疗场所》GB16895．24第
710．413．1．6．2条。
9．3．5人工接地体容易因土壤腐蚀而失效，失去接地作用，所



以要采取防腐措施。

9．3．6医疗电子设备的“信号地”可以是大地，也可以是接地
母线、接地端子。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IEC标准，等电位
联结网络的结构形式规定有5型和M型或两种结构形式的组合。
5型适用于建筑物内工作频率较低，如30kHz以下的医疗电子
设备；M型适用于建筑物内工作频率较高，如3ookHz以上的医
疗电子设备。SM混合型适用于建筑物内安装工作频率在
30kH：一300kHz之间的医疗电子设备。
9．3．7A型和B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是针对传统的
AC型RCD的，AC型是专对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的剩余正弦交
流电流进行剩余电流保护的RCD，A型RCD是对突然施加或缓
慢上升的剩余正弦交流电流和脉动直流（图1）进行保护，B型
除了可以对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的剩余正弦交流电流和脉动直流
进行剩余电流保护外，还可对直流进行保护。

图1含有直流分量的脉动波形示意图（X为适用）

9．4电击防护

，．4．2第2款 引自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710部分：
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医疗场所》GB16895．24-2o05的第



710．413．1。1。1条及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71。部分：
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医疗场所》GB16895．21-2。。4的第
413。1．7．1条。
9．4．3本条中的设备采用额定剩余电流不超过30mA的剩余电
流动作保护器（RCD）即可保护人身安全，但需要注意的是，
一个RCI）保护的设备不应过多，以免RCD误动作。电磁式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器抗干扰能力强，且主回路失压不影响保护动作，

而电子式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当主回路失压或控制回路故障或
接触不良，都可能造成保护不动作。

9．5电磁兼容

，。5．1生物电类检测设备包括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肌电诱发
电位仪等；大型医疗影像诊断设备包括CT、MRI、PET-CT等。

9 ． 6 谐波防治

9．6．1医疗建筑注人公共电网的谐波限制见现行国家标准《电
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14549的有关规定。
9．6．5本条的规定，既是为了有利于谐波治理，也是为了减少
对其他设备的影响。



10智能化集成系统

10．0．4集中管理：可对各系统进行集中统一的监视和管理，将
集成的信息统一存储、显示在一个平台上，并为其他信息系统提
供数据访问接口，全面地反映各系统运行状态，并提供各系统综
合运行报告。
    分散控制：各系统分散式控制保持了各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分散风险。



n信息设施系统

n．0．1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医疗专用信息应用系统一般为
专项设计。医疗专用信息系统为医疗建筑内部专用系统，系统为
各部门提供患者诊疗信息和行政管理信息，包含信息的收集、存
储、处理、提取和数据交换，满足所有授权用户的功能需求。医
疗专用信息系统的通信协议和接口需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且支持
语音、数据、图像、影像、多媒体视讯等应用。
11．0．3第2款 内网为医疗专用信息应用网，服务于医疗建筑
运营，只对医疗建筑内工作人员开放；外网主要用于网上挂号、

预约门诊、信息公告、信息查询、远程医疗以及特需病房等。
n．0．4第1款数据传输主干可以包含院区主干及建筑物内竖
向主干。

    第4款 医疗建筑综合布线系统的信息点一般可按标准配
置，当项目信息化要求较高或考虑发展时，可以按增强配置。信
息点的标准配置和增强配置的具体要求可以按表1确定。

表1医疗建筑综合布线系统信息点的标准配置和增强配置

部门 医疗场所 标准配置 增强配置

  1

r3诊一

单人诊室
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

  1个语音
  2个内网数据（其中一
个数据可接人外网）

双人诊室
1个语音
2个内网数据

2个语音
2个内网数据

分诊台
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

  1个语音
  2个内网数据〔其中一
个数据用于呼叫显示）

候诊区

          ＿                                                                                                                                        一

  2个语音（用于公用电话）
  1个内网数据（用于信息
发布）



部门   医疗场所

  挂号窗口

  收费窗口

  取药窗口

  医疗检验、
检查设备

续表1

标准配置 增强配置

  挂号、
收费及取
药

  每个窗口设置1个内网数
据，集中设置（l～2）个语
音及（2-3）个外网数据

  每个窗口设置2个数
据（内、外网各1），1
个语音

每个设备设置1个内网数

检验工作台
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每个工位

    ｝ 检验、检查
医技部！分诊台

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

  1个语音
  2个内网数据（其中一
个数据用于呼叫显示）

  诊断报告工
作台

  每个工位设置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

手术室
  每间手术室设置2个内网
数据

  每间手术室设置8个
内网数据，可分别安装
在墙上和吊塔上

  带套间的单
人病房

  内、外间、卫生间各设置
1个语音（语音均使用一个
分机号码）
  内、外间各设置1个外网
数据

  内、外间、卫生间各
设置1个语音（语音均
使用一个分机号码）

  内间设置2个外网数
据

  外间设置1个外网数
据

住院部

单人病房

  病房、卫生间各设置1个
语音（语音均使用一个分机
号码）

  病房设置1个外网数据

  病房、卫生间各设置1
个语音（语音均使用一
个分机号码）

  病房设置2个外网数
据

多人病房
  1个语音
  病房外网数据数量为病床
的数量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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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部门 医疗场所 标准配置 增强配置                                                                                                                                                                                             一

                                                                                  一

住院部

护士站
1个语音
3个内网数据

2个语音
6个内网数据

主任办公室

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
1个外网数据

；糯高数，                                                                                                                                                                                                                               一
          一

  教授及护士
长

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
1个外网数据

医生办公室

  每名医生配置：
  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1个外网
数据

  每名医生配置：
  1个语音
  2个内网数据、1个外
网数据
                                 ｝

  处置室、治
疗室、倒班宿

舍

1个语音

示教室

  1个语音
  1个内网数据、2个外网
数据

  病房区无线
覆盖

  在病房区设置无线上
网             ｝

  公共区
域

  设置部分语音用于公共电一
话

  设置语音、外网数据，
用于电话、信息公告及
查询

n．0．5第6款 医疗建筑信息管理系统一般可以包括下列
内容：

    1门诊管理：身份登记、门诊挂号、门诊收费、门诊监控、
病案流通、门诊医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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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管理：住院登记与预约、病案编目、住院入出、转
院、住院收费、护士工作站、医生工作站；
      3

      4

管理；
      5

医务统计：价表管理、收费账目统计；
辅助科室管理：检查、检验、手术、麻醉、营养膳食等

院长查询：由医疗管理、医疗经济管理方面的各个查询
和统计模块构成；

    6药品管理：药品制剂、住院药品、门诊药品、药库等管
理，药品统计查询、合理用药咨询。
n．0。6目前卫星通信已成为远距离、全球通信的主要手段，卫
星通信在远程医疗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及发展前景。利用卫星
通信的远程医学网络，可以覆盖全球绝大部分地区。这一特性可
以解决边远地区，高海拔地区和远离大陆的海岛等地区对开展远

程医学活动的需要，与地面通信网络相比，卫星通信网络更加适
合边远地区的远程医疗应用。
11．0．7第3款 多人病房设置电视伴音输出装置可以满足不同
病人的需求，避免相互影响。
11．0．9会议系统是医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室应能满足
办公会议及各种不同需要，条件许可时，最好能具备图文、视频
显示，多媒体接人，会议发言、讨论等功能。会议系统包括综合

会议信号处理、会议扩声、会议发言、讨论等。
    第2款远程医疗系统是网络科技与医疗技术结合的产物，
以计算机和网络通信为基础，实现对医学资料和远程视频、音频
信息的传输、存储、查询、比较、显示及共享。为了解决一些疑
难急症需要多地专家会诊，传染性疾病不易就诊等问题，利用网
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医生和患者可以通过视频进行安全、快速的
交流，从而使医生更好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发展状况和发病时的表
现；病历和X光片等资料通过双向传输技术实现会诊时的实时
传输；供多位专家对同一例病例进行远程会诊等。
11．0．n子母钟系统主要为医疗建筑提供统一的准确时间，同



时也为其他系统提供标准的时间源，为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准确
的时间服务。

n．0．12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内，电磁波信号损失严重，如电
梯、地下停车库等区域，存在移动通信的盲区，在建筑物的高
层，由于受基站天线的高度限制，无法正常覆盖，也存在移动通
信的盲区；另外有些建筑物内，虽然手机能够正常通话，但是由
于用户密度大，基站信道拥挤，手机上线困难，为了解决室内信
号覆盖，提高网络覆盖质量，需要采用室内覆盖技术。



12建筑设备及诊疗设备监控系统

12．1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2．1．1目前我国二级及以上医院，建设规模呈扩大和上升趋
势。医疗建筑在建筑设备的使用上较其他建筑更多，并且对环境
的要求较高，是建筑耗能的大户，故有必要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
统，提高对机电设备的管理水平，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12．1．2常用医用气体包括氧气、氮气、真空吸引空气、压缩空
气、笑气等，这些气体的使用、储存、制造等通常需要进行监
控。对于医疗建筑污水处理系统，通常需要对其各项指标进行监

视，并对其工艺流程进行控制和管理；对有空气污染源的区域的
通风系统，通常需要进行监视和负压控制。

12．2诊疗设备监控系统

12。2．1三级医院承担着大量的检查、检验以及科研教学项目，
其各种诊疗设备的数量达到百台以上，甚至更多，且使用频繁，
有必要单独设置诊疗设备监控系统。
12．2．2诊疗设备监控系统的主服务器通常安装有实时监控程
序，具备独立的数据库，并与医疗专用信息系统（HIS）联网，
以便提取患者诊疗检查的信息，并分配至相应诊疗设备的管理控
制器。由于此系统为医疗系统，安全可靠程度要求较高，故应采
用专用系统。管理控制器完成身份确认，核对缴费信息，判断是
否有违规操作。检测传感器采集到的诊疗设备工作状态信息通过
管理控制器传送到主服务器。



13公共安全系统

13．0．1公共安全系统通常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
控系统、人侵报警系统、出人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停车
库管理系统、患者及婴儿安全管理系统及应急响应系统等。本条
文推荐有条件时设置公共安全系统是鉴于国家现行有关防火标准
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有些场所“应”，有些场所“宜”，
有些场所“可”，故此处笼统地要求“宜”设置公共安全系统，
具体项目依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13．0．3第1款为了节约造价同时又为了监视的范围广，公共
活动场所视频摄像机可以考虑摄像机带云台。
    第3款这些场所监控摄像机最好是设置为固定式的。
13．0．5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主要是为了保证设有出人口
控制的疏散出口在火灾时能自动开启。同时，推荐疏散出口采用
内推门门的门及设置声光报警装置。
13．0．8特需患者主要指无识别身份能力的患者，婴儿主要指新
生儿。安全管理系统即腕带信息识读系统，通过腕带信息识读器
可预置巡查、用药记录，可以对患者的位置状态、身份信息实时
监测。



14呼叫信号系统

14．2候诊呼叫信号系统

14．2．3候诊呼叫信号系统与医疗专用信息应用系统联网是为实
现挂号、候诊、交费、取药等一体化管理，信息统计和分析。候
诊呼叫信号系统一般包含下列内容和功能：
    1就诊排队应以挂号、初诊、复诊、指定医生就诊等分类
录人， 自动排序；
    2随时接受医生呼叫，准确显示患者诊号及就诊诊室号；
    3当多路同时呼叫时，逐一记录，并按录入排序、分类自
动分诊；
    4呼叫方式能保证有效提示和医疗环境的肃静；
    5护士站或分诊台主机与各诊室终端可双向通话，护士站
或分诊台主机可以进行语音提示，且音量可调；
    6有特殊医疗工艺要求科室的候诊，最好能具备图像显示
功能。

14．3护理呼叫信号系统

14．3．1护理呼叫信号系统一般设置在病房、输液处，也称为医
护对讲系统。护理呼叫信号系统是实现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沟通
的工具。通常可用于双向传呼、双向对讲、紧急呼叫优先等功
能。护理呼叫信号系统一般包含下列内容和功能：
      1

      2

号等；
      3

采用总线式传输方式；
接受患者呼叫，显示呼叫患者输液位置、床位号、房间

当患者呼叫时，护士站有明显的声、光提示，病房门口
最好有光提示，走道设置提示显示屏；



      4

可查；

      5

      6

允许多路同时呼叫，并对呼叫者逐一记忆、显示，检索

特护患者有优先呼叫权；
病房卫生间或公共卫生间厕位的呼叫，在主机处有紧急

呼叫提示，敦促医护人员优先处理；
    7对医护人员未作临床处置的患者呼叫，其提示信号应持
续保留；
    8具有护士随身携带的移动式呼叫显示处理装置；
    9具有医护人员与患者双向通话功能的系统，限定最长通
话时间，对通话内容宜录音、回放；
    10具备故障自检功能。
14．3．4病房护理呼叫信号系统设备安装一般考虑以下几个
方面：

    1主机在护士站内工作台上安装，’当需要在墙面上安装时，
安装高度为底边距地1．3m-1．sm；

对讲分机在病房的多功能医用线槽上安装；
卫生间紧急呼叫按钮（拉线报警器）安装于卫生间内坐

2

3

便器旁易于操作的位置，底边距地60Omm；
病房门灯在门外侧上方100mm-200mm居中安装；
显示屏在护理单元护士站两侧走道居中安装，安装高度

4

5

可以根据吊顶高度适当调整，底部通常不低于2．4m。

14．4病房探视系统

14．4．2病房探视系统一般包含下列内容和功能：
    1在重症或隔离病房的护士站操作终端上，护士可以根据
患者的休息与健康状况，以及探视者预约的情况，进行身份确
认、探视许可、探视时间等的控制；
    2当探视者呼叫时，主机显示探视分机的呼叫，可以接听
或转接至病床分机，被呼叫患者病床分机应有声音提示；
    3具有探视者与患者双向通话功能，宜具备单向或双向图



像显示功能；

    4能设定探视时间、显示探视时长；
    5病床分机具有免提功能；
    6具有探视信息自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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